
情理法视角下的

“无条件居住”

本期封面案件， 将隐

藏在案件争议背后的法理

与常情清晰地揭示在大众

面前。

法院的判决不能违背

人们对常理、 常识和常情

的基本认知。 该案一审的审理和判决在民法

典生效之前， 但二审审理和判决却在民法典

生效之后。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时间效力的若干

规定》 居住权不得转让、 继承。 设立居住权

的住宅不得出租， 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

外。 本案中， 二审法院认为， 祖母对于案涉

房屋享有占有和使用权， 该权利不应受孙女

享有案涉房屋所有权的限制， 而孙女的诉求

与人民调解笔录、 调解协议所确认的内容不

符。 据此， 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

决， 因为判决理由是非常充分的。

此案还有一个重要的启示意义， 即针对

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九条的规定， 今后老年人

在设立居住权登记时， 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

需要， 对设立居住权后的出租权相关事项作

出特别的约定， 这样可以有效地保障自己基

于居住权而获得的用益物权更好地得以实

现。 王睿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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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恩孙女未得好报
撤销赠与维护权益
近日，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审

结了一起返还原物纠纷， 李某获得祖母陆老

太赠与的拆迁补偿份额并约定其中一套房屋

给祖母“无条件居住” 后， 不顾祖孙亲情，

私自以陆老太无权出租房屋为由要求租客王

某迁出， 无情拦断祖母生活补贴来源。

法官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该案进

行了释法析理， 并呼吁自觉传承敬老、 养

老、 助老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在亲情面前

多一份感恩， 在利益面前多一份理性， 不要

让物质利益成为一条横亘在亲情间不可逾越

的鸿沟。

为养老老人出租居住房

“把房子过户给孙女后她一次也没来看

过我， 我身体不好又没人照顾， 只能搬到养

老院里住， 但我的养老金不够支付养老院的

费用， 所以才把房子出租给小王补贴开销的

……” 法庭上， 76 岁的陆老太满腹委屈，

自己把老宅拆迁所得房产和补偿安置款全部

赠与孙女， 但孙女不仅对自己不闻不问， 还

将租客诉至法院企图将其赶走， 这让陆老太

倍感无助。

原来， 3 年前陆老太的老宅被拆迁， 其

丈夫和儿子已于多年前过世， 女儿也放弃了

拆迁利益， 拆迁安置对象只有陆老太与其儿

媳林某、 孙女李某三人。 她们签订人民调解

协议， 约定老宅拆迁所得房产全部归孙女李

某所有， 李某则需提供一套小户安置房屋并

简单装修后给陆老太无条件居住， 同时李某

需承担对陆老太的赡养义务。 2019 年， 拆

迁所得 3套房屋均登记于李某名下后， 她如

约将其中一套房屋交付陆老太居住。

然而， 李某拿到拆迁房后却从未探望、

照顾祖母。 年逾七旬的陆老太长期独居， 身

体状态每况愈下。

2020 年 2 月， 陆老太无奈将该房出租

给王某， 自己搬至养老院生活， 房租用来贴

补养老院费用。 出租前， 陆老太明确告知王

某房屋是孙女的拆迁安置房并出示了人民调

解协议。

不满意孙女起诉租房客

李某偶然得知祖母已将房屋出租并搬至

养老院， 她认为调解协议已明确陆老太放弃

该房屋所有权， 陆老太虽可以无条件居住，

但无权将房屋出租并受益。 在未与祖母沟通

的情况下， 李某将王某诉至法院， 并增列祖

母陆老太为第三人， 请求确认其二人签订的

租赁合同无效， 要求王某立即迁出。

王某在庭审中称， 涉案房屋系拆迁安置

房， 陆老太为被安置对象之一， 李某虽系涉

案房屋所有权人， 但人民调解协议书显示，

陆老太拥有房屋居住权， 故亦拥有出租权，

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合法有效。 王某在

入住前发现涉案房屋到处都是油腻， 明显无

人帮忙打扫， 装修相当简陋， 唯一的一张

“床” 竟然是用凳子作腿铺上木板拼成的，

自己不仅要重新整修该房屋， 还要忍受李某

母亲及继父三番五次前来闹事。

陆老太表示， 搬到涉案房屋后， 孙女李

某从未履行约定的赡养义务， 自己无人照

顾， 为了贴补养老院费用才出租房屋。 其认

为签订人民调解协议时， 明确房子登记到孙

女李某名下， 但其有权居住到老， 也有权出

租。 王某按约支付租金， 其使用房屋合理合

法， 李某无权驱赶。

法院判老人有权出租房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

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陆老太将涉案房屋出

租是否违反其与李某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

有无侵犯李某对该房屋的所有权。

首先， 陆老太和王某的房屋租赁合同系

通过中介居间达成的， 涉案房屋系拆迁安置

房， 陆老太系被拆迁安置对象， 出租时的案

涉房屋状态也显示由其使用， 其出租房屋补

贴养老费用亦符合常理， 故王某有理由相信

陆老太有出租房屋的权利， 双方签订的房屋

租赁合同合法有效。

其次， 人民调解协议明确该房屋交付陆

老太无条件居住。 “无条件居住” 从词义角

度看虽是对使用方式的限定， 但在日常用语

中与“无条件使用” 具有相同的内涵， 故李

某除房屋所有权外， 已将房屋的占有、 使用

权利让渡给其祖母。

最后， 敬老、 养老、 助老是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 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

容， 李某的行为及诉讼主张与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相悖， 也违反了公序良俗。 据此， 法

院最终判决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 李某不服

判决， 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撤赠与老人诉求获支持

二审法院认为， 根据陆老太与李某签订

的调解协议， 陆老太同意将全部拆迁房屋所

有权登记至李某名下的条件之一， 是李某拿

到拆迁房屋后提供一套小户房屋并简单装修

后供陆老太无条件一直居住。 无论是根据案

涉房屋的来源还是人民调解协议约定的实质

内容， 陆老太对于案涉房屋应当享有占有和

使用的权利。 其将房屋出租以补贴养老机构

费用系使用案涉房屋的方式之一， 该权利不

应受李某享有案涉房屋所有权的限制。 陆老

太与租客王某之间的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

思表示， 合法有效， 李某对于祖母出租房屋

的意愿应当尊重， 其上诉主张与人民调解笔

录、 调解协议所确认的内容不符。 二审法院

遂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李某的做法和冷漠的态度让陆老太心寒

不已， 在此案判决后又起诉李某， 要求撤销

对孙女的老宅拆迁份额赠与。 法院认为， 受

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赠与人可

以撤销赠与。 陆老太将老宅中属于自己的份

额赠与李某的前提是李某对其进行赡养， 但

根据李某与陆老太女儿之间的聊天记录中漠

不关心的言语， 以及李某在明知祖母出租房

屋用于补贴养老院费用的情况下仍坚持诉讼

的行为， 均可证明其接受赠与后并未尽到承

诺的赡养义务。 据此支持陆老太的诉讼请

求， 撤销对李某的老宅份额赠与行为。

（来源： 人民法院报）

虚拟货币不具法偿性

借款协议无效

近日，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涉

及虚拟货币的民间借贷案件， 法院审理后认定合同无效， 驳

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林某诉称， 2018 年 6 月， 林某作为出借人与刘某

签订了一份借款协议， 约定： 刘某向林某借款 1000 万元，

林某购买等值的数字资产以太币， 转入刘某指定的账户， 刘

某应于 2020 年 6 月将该笔借款以人民币的形式返还林某。

林某称， 协议签订后， 林某向刘某指定账户转入 3165 个以

太币。 刘某遂出具收款收据， 确认收到林某 1000 万元人民

币。 后刘某未依约还款， 林某遂向思明区法院提起诉讼， 要

求刘某偿还借款本金 1000万元及相应利息。

法院审理后认为， 《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

告》 规定， 代币发行融资是指融资主体通过代币的违规发

售、 流通， 向投资者筹集比特币、 以太币等所谓虚拟货币，

本质上是一种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 涉嫌非法发售

代币票券、 非法发行证券以及非法集资、 金融诈骗、 传销等

违法犯罪活动。 代币发行融资中使用的代币或虚拟货币不由

货币当局发行， 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 不具有

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 不能也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

使用。 《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

知》 规定， 虚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 比

特币、 以太币、 泰达币等虚拟货币具有非货币当局发行、 使

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户或类似技术、 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等

主要特点， 不具有法偿性， 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

通使用。

最终， 法院判决驳回林某的诉讼请求。

“阿胶糕”不含“阿胶”

销售方被行政处罚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经销商向销售方

赔偿全部罚款及相应利息损失， 经销商不服提起上诉。 近

日，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目

前已全部履行完毕。

衢州市某医药公司是一家食品药品销售公司， 线上线下

均有开设店铺。 2018 年底至 2019 年初， 该公司在一家商贸

公司采购两批“阿胶糕” 进行售卖。 不料还没卖出多少， 就

被消费者举报售卖的“阿胶糕”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市场监督管理局上门检查后发现， 该批“阿胶糕” 均未

检出驴源性 DNA， 且其中两个批次的铅含量不符合相关要

求。 事发后， 该医药公司收回了已销售的“阿胶糕”， 行政

机关扣押剩余“阿胶糕”， 并对该医药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 对于行政处罚， 医药公司也觉得很冤。 无奈缴纳罚款

后， 该公司又对商贸公司提起诉讼， 要求赔偿全部罚款并支

付相应利息损失。 然而商贸公司表示， 医药公司自身未尽到

进货查验义务， 在产品进货查验制度管理上存在重大过错，

且没有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 也应承担部分责任。

法院认为， 医药公司作为买受人已履行支付价款的义

务， 商贸公司作为出卖人， 应当提供符合质量要求的标的

物。 案涉“阿胶糕” 被行政机关判定为标签虚假标注食品和

不合格食品， 导致医药公司被行政处罚， 商贸公司已构成违

约， 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商贸公司主张医药公司未履行检

查注意义务， 应承担部分过错责任， 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最终判决支持医药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商贸公司不服提起上

诉， 衢州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判决生效后， 商贸公司向医药

公司赔偿了全部罚款及相应利息损失。

合同虽然无名

却也不由单方任意解除

周某与某物流公司签订处理报废钢材的安全合同， 后

发生安全事故， 物流公司遂单方解除合同。 近日， 江苏省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定， 单方解除合同构成违约。

周某与某物流公司签订安全合同， 主要约定： 某物流

公司将报废钢材处理交给周某， 周某自行到现场割除， 周

某进场前向某物流公司交纳保证金 2万元； 在废钢现场破

解割除过程中， 所涉及的一切安全责任事故概与某物流公

司无关。 合同签订后， 周某租赁了一台吊机， 安排人员进

场用吊机拆解。 在此过程中， 某物流公司的杨某在路过吊

机施工地点时跌落导致受伤。 后周某与某物流公司就杨某

赔偿事宜发生纠纷， 某物流公司遂单方解除合同， 周某的

人员及设备遂退出工作场地， 某物流公司将案涉废旧钢材

另行出售给他人。 后周某起诉至法院， 要求某物流公司返

还保证金， 赔偿人工费、 吊机费及预期可得利益损失。

法院一审认为， 安全合同约定“所涉及的一切安全责

任事故概与某物流公司无关” 并不等同于“出现安全事故

后若周某不予赔偿， 某物流公司有权解除合同”， 故安全

合同中并未约定解除权。 双方虽然签订的是安全合同， 但

合同内容包含了承揽和买卖， 出现安全事故并不影响双方

继续履行合同。 周某赔偿了杨某的损失， 并未影响某物流

公司的利益， 某物流公司后将废旧钢材转卖他人， 故本案

未达到法定解除合同所要求的“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严重

程度， 某物流公司单方解除合同已经构成违约， 法院一审

判决某物流公司赔偿周某共计 9.6 万元。 一审判决后， 物

流公司提起上诉。 南京中院审理后同意一审判决观点， 但

因双方同意调解， 最终以 8.5 万元达成和解。 王睿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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